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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如何面对核心员工流失

作者：王吉鹏 来源：中国管理传播网 阅读次数： 146 发表日期： 2007-9-20 14:35:10

  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  

  虽然现在大学生就业越来越难了，但是对于那些掌握核心技术、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经营管理

人才来说，则是供不应求，极为抢手。曾经遇到不少国营企业的老总感叹：“我们辛辛苦苦培养出

来的技术人才，被竞争对手高薪挖走，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有人说，国营企业就好像一个大的

“培训学校”，不少外资和私营企业里的高级人才，都是从国营企业里挖来或者跳槽过来的。  

  一方面是国营企业急需各种高级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另一方面又是国营企业落后的观念

和机制，导致人才大量流失。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国营企业究竟应该如何应对这样的被动局面？  

  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其实说到问题的根源，所有国营企业的管理者们恐怕都心知肚明，国企的问题说到底还是机制

的问题，包括产权机制、分配机制和用人机制等等。这对于国营企业来说，要等待国家的经济改革

政策，自己无法做主，所以往往很无奈。  

  其次是观念的问题，我们先不说企业进行“变革”或者“再造”这样的大手术，那么“改革”

或者“改良”可以吗？我们是否可以认真学习现代企业的管理思想和方法，正确认识知识、技能、

信息、资源这些要素对企业的贡献？既然是有贡献的，那么企业在分配机制上就应该向那些拥有企

业核心技术、知识、信息和资源的核心员工倾斜，给予他们相对较高的福利待遇，给予他们更多的

工作支持和生活帮助。  

  最后才是方法的问题，方法其实是由机制和观念决定的，比如在薪酬制度上，如果没有改变观

念，没有认识到薪酬水平应该是由一个员工为企业创造多少价值来决定的，那么就无法导入现代的

人力资源管理方法，包括岗位分析、岗位评价、薪酬体系设计等。对于核心员工来说，如果没有较

好的薪资福利和工作氛围，留住他们基本是不可能的。  

  虽然面对这么多问题，但国营企业还是国家经济的支柱，还需要生存和发展，而且在市场竞争

日益激烈的情况下，更需要大量的技术和管理人才，那如何来解决核心员工流失的问题呢？  

  如何解决核心员工流失。  

  一、 情理法的综合运用  

  1． 动之以情。  

  中国人很讲人情，所以有“义结金兰”之说，只要感觉对了，情投意合，就可以为朋友“两肋

插刀”。企业与员工也是这样，如果觉得是雇主与雇员的关系，那很难形成发自内心的感情。欧美

的企业这些年一直在倡导企业文化，其实也是意识到他们以前的管理对人的关注太少，而现代企业

之间的竞争本质是人才的竞争，是文化的竞争，企业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文化管理”，所以优秀的

企业无一不对企业文化推崇有加。企业文化的实质是凝聚人心，把企业与员工紧密的结合起来，实



现员工与企业的双赢。  

  国营企业尤其应该加强企业文化的建设，在生活和工作上关心员工，企业高层领导要多与核心

骨干进行沟通，了解他们的困难，并及时给予解决。另外，领导还要多发挥个人领导魅力，宣扬企

业文化，提倡艰苦奋斗和创新精神，让核心骨干感觉到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激发他们的斗志和热

情，并形成对企业的强烈归属感。  

  2． 晓之以理。  

  中国人是个讲“理”的民族，我们说“法不容情”，可如果说“法不容理”，那就没人敢同意

了，所以中国人说谁“不讲理”是对他人格的侮辱，是很难让人接受的。企业对员工也是这样，要

“动之以情”，但也要“晓之以理”，要跟那些要走的员工讲讲道理，比如说“如果你走了，你的

工作没人代替，会给企业带来很大的损失”之类。  

  如果一个核心员工决心要走，企业领导者在动用感情无效的情况下，就要考虑用说理的方式来

尽可能的挽回损失和留住他。我曾经接触过一个老总，他曾经成功的留下了一位本已打算离职的技

术骨干。当他知道那位骨干要走的时候，就亲自找到那位员工，并在下班后一起吃饭，先是谈心，

问他这几年的工作感受，有什么困难等等，然后问他为什么想走，这个经理说自己在这里干了这么

多年了，薪水也不高，有个外企挖他，他也想让老婆孩子过得好些。这位老总听后，先是“动之以

情”，讲了很多企业在发展阶段，有很多困难，可能有些待遇方面无法与外企竞争，但企业的确需

要向他这样的人才支撑，如果这个企业没有了他们这些人才，可能就有更多的人要下岗、失业。但

是这名员工好像并未所动，去意已定，老总于是就“晓之以理”说：“如果你真的要走，那我们也

尊重你的选择。不过目前你的职位短期内无法有人替代，所以希望你能再继续工作三个月，把工作

认真的交接一下，培养出一个能够胜任你的人，这样也算是对企业有点回报。另外，如果将来在外

面工作的不痛快，还想回来，我们的大门随时向你敞开。”那位员工当时非常感动，于是决定先留

下来，最终还是没有走，还升任了副总，在企业独当一面。国企的确面临很多的问题，激励机制不

完善，但是“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每个人都有使命感、责任感，都希望能为企业做出贡献，都

希望自己能有所成就。  

  3． 绳之以法：  

  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一招，如果你的核心员工执意要走，尤其是要跳到竞争对手那里，在

“动之以情”和“晓之以理”都不行的情况下，就要“绳之以法”了。“绳之以法”的前提是必须

先制定“法”，企业的法其实就是合同和制度，我们建议企业跟核心岗位和员工签订协议，一是在

培训方面，对企业出资进行的核心技术培训签订服务合同，即要求该员工在培训期满的若干年内不

得辞职；二是在劳动合同方面，企业与核心岗位员工签订服务年限合同，在合同期内不许跳槽到同

行业企业，并请相应的律师进行法律鉴定，使合同具有法律效力。  

  这种“硬性”的做法我们并不提倡，企业要解决核心员工的流动，从机制和管理上是根本，这

种硬性规定，很容易刺伤员工积极性，有可能导致员工不乐意参加培训的问题。所以，这样的关键

岗位要准确界定，一定是那些掌握企业核心技术和知识的岗位，而且要进行充分的沟通，说明这样

做的原因，不能任意签订这样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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